房屋租赁合同
出租人(甲方)：张军（身份证号：420102197204140311）                   
承租人(乙方)：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　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甲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就房屋租赁的有关事宜达成协议如下： 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第一条 房屋基本情况 
　　甲方将位于江岸区华隆路7号百步亭金桥汇二期11栋1单元28层3室的房屋出租给乙方居住使用，租赁期限自2022年4月20日至2023年5月4日，共计12个月15天。
　　第二条 租金及其他费用
　　租金标准：4000元/月（不含税，税金由乙方另行承担）；共计：50000元，大写人民币：伍万元整。押金为人民币：4000元。租金支付方式为：按月支付，支付时间为每月5日。甲方配合乙方开具对应金额的租金发票。
出租方收款账户信息：账户名称：张军；账号：6230 2900 4650 5786；开户行：汉口银行循礼门支行。
第三条 合同解除
租赁期满或合同解除后，乙方应按照原状返还房屋及其附属物品、设备设施。甲乙双方应对房屋和附属物品、设备设施使用等情况进行验收。
第四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甲、乙双方另行协商解决，并签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第五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出租人(甲方)签章：  　                  承租人(乙方)签章：
      
2022年4月20日 
